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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政发〔2021〕7 号 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，省直有关部门，中央驻滇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中国（德宏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云南省人民政府 

2021 年 2 月 1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中国（德宏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 46 个城市和地

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》（国函〔2020〕47 号）

精神，切实推动中国（德宏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（以下简

称“综合试验区”）发展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立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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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

局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决策部署，紧抓国家“一带一

路”、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、中缅经济走廊、中缅瑞丽—木

姐边境经济合作区和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，发

挥德宏州沿边优势和政策优势，构建具有沿边特色的跨境电子商

务发展促进体系和运行机制，将中国（德宏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

试验区打造成为德宏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、云南外贸增长

的新引擎和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子商务辐射中心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创新引领、特色发展。坚持创新驱动引领，按照“产业+主

体+平台”思路，坚持差异化、特色化发展方向，加快发展跨境电

子商务新模式，推进沿边跨境电子商务创新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

转型升级，加强产学研用结合，强化电子商务关键技术和服务模

式创新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推动电子商务技术创新和边境贸易

特色化发展。 

包容审慎、持续发展。坚持在规范中发展、在发展中规范，

以发展为主题，着力在沿边特色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体系和运

行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。加强政府分类指导，为跨境电子商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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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创造良好环境，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聚，优化监管服务、

完善政策法规，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为德宏跨境电子商务高速增长

提供长期可持续发展空间。 

目标精准、靶向发力。围绕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

设，聚焦中缅经济走廊建设，发挥多平台、新业态、宽渠道作用，

以数字化、智慧化驱动产业发展，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规模。突出

电子商务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形成符合边境地区经济社

会发展需要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模式，促进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应

用的协调发展。 

（三）工作目标 

到 2025 年，力争引进和培育 100 家跨境电子商务骨干企业，

落地 10 家以上跨境电子商务领军企业，力争实现跨境电子商务进

出口交易额达 100 亿元以上；形成以瑞丽为龙头，芒市为重点，

辐射盈江、陇川、梁河三县的“1+1+3”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格局；

形成以“两平台、六体系”为主线，以“跨境电商+沿边特色”为

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态势；形成立足德宏、服务云南、辐射南亚东

南亚的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体系，在全国沿边跨境电子商务试

点中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“德宏经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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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优化提升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功能。结合德宏

州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需求，在对接云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公共

服务平台基础上，由政府主导推进，协调社会各方优势力量共同

参与，对平台进行拓展、延伸和创新，形成具有德宏特色的“德

宏州跨境电子商务地方应用集群”。通过海关标准数据接口加强

德宏州跨境电子商务地方应用与云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

台衔接，对接中国（云南）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，实现与海关、

税务、金融、边检、邮政、交通运输、铁路、机场等多部门的信

息系统融通，实现企业信息多部门共享、商品信息多主体共享。

通过服务功能优化和提升，形成集政务、商务、服务于一体的德

宏州跨境电子商务“多站点融通、一站式服务”线上服务平台体

系，为政府、企业、个人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全方位服务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商务厅、昆明海关，德宏州人民政府。 

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公安厅、

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、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、省税务局、省邮政管理

局、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、云南银保监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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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时限：2021 年 6 月 30 日前。 

（二）搭建德宏跨境电子商务线下园区平台。结合德宏州沿

边优势和资源禀赋，建设形成“1+1+3”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格

局。“一核引领”，即以瑞丽为龙头，着力推进姐告跨境电子商

务仓储物流中心、姐告跨境电子商务特色小镇等项目建设，探索

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B2B 出口（9710 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、

9810 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）业务；“一城联动”，即以芒市为重

点和德宏州各县、市互为纽带互为联动，着力提升芒市机场口岸

功能，建设芒市机场空港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、芒市国际物流产

业园，探索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B2C 进口（1210 网购保税进口）

业务；“三县协同”，即在盈江县、陇川县、梁河县形成玉石珠

宝、农特产品、纺织服装、家居家电等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

和孵化基地，推动边民互市贸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、农村电子商

务与跨境电子商务联动发展。 

牵头单位：省商务厅，德宏州人民政府。 

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公安厅、

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云南

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昆明海关、省邮政管理局、人民银行昆

明中心支行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739


